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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條 本校為提升教師素質及改善教學品質，補助各單位舉辦各種學術研習(討)會，特

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被邀請專家學者須具備下列條件之一： 

一、任職於國內外大專院校或研究機構之知名學者專家。 

二、特殊專家，對提升本校之學術研究或發展有助益者。 

第 三 條 申請辦法： 

由辦理單位填具「舉辦學術研習(討)會補助申請書」及檢附相關資料，於研習

(討)會前提出申請，陳校長核示後辦理。 

第 四 條 補助項目： 

一、業務費— 

(一)講座鐘點費 

1.外聘國外專家學者：依據行政院「各機關聘請國外顧問、專家及學者

來臺工作期間支付費用最高標準表-報酬項目」辦

理。 

2.外聘國內專家學者：每小時上限2000元。 

3.外聘講座助理：按同一課程講座鐘點費1/2計列。 

4.校內教職員每小時上限1000元。 

(二)主持費、引言費：每人次1000-2500元，校內教職員不得支給。 

(三)出席費：每人次1000-2500元，校內教職員不得支給。 

(四)諮詢費、輔導費、指導費：得比照出席費編列，校內教職員不得支給。 

(五)交通費： 

1. 外聘國內專家學者及參加人員，國內交通費檢據核實報支。 

2. 外聘國外專家學者來台機票及國內交通費核實報支(含外匯手續費並

附相當旅行社同業公會開執之收據)。 

(六)生活費(限國外專家學者)： 

依據行政院「各機關聘請國外顧問、專家及學者來臺工作期間支付費用

最高標準表」辦理。 

(七)保險費：核實報支。 

(八)膳宿費：午、晚餐每人每餐單價上限120元。 

1.辦理半日者：每人膳食費上限140元。 

2.辦理1日以上者： 



（1）參加對象為校內人員者，辦理期程第一天(包括一日活動)不提供

早餐，每人每日膳食費上限 280 元，第二天起每人每日膳費上限

340 元。 

（2）應業務需要辦理，且參加對象主要為本校以外之人士者，每人每

日膳費上限 500 元。 

（3）辦理國際性會議、研討會（不包括講習、訓練及研習），每人每

日膳費上限 1000 元。 

3.參加對象及演講者每人每日住宿費以國內出差旅費報支要點規定之標

準為上限。 

辦理國際性會議、研討會（不包括講習、訓練及研習）國外顧問、專

家及學者每日住宿費上限為4500元，如於膳宿費外再支給國外顧問、

專家及學者其他酬勞者，其支用費用總額不得超出行政院「各機關聘

請國外顧問、專家及學者來臺工作期間支付費用最高標準表」規定。 

(九)印刷費：檢附承印廠商發票核實報支。各種文件印刷應以實用為主，力

避豪華精美，並盡量先採光碟版或網路版方式辦理。 

(十)資料蒐集費：上限30,000元，檢附廠商發票核實報支。 

(十一)場地使用費：校外場地租借選擇優先順序依「教育部及所屬機關(構)辦

理各類會議講習訓練與研討(習)會管理要點」辦理。 

(十二)雜支費：按業務費百分之五編列，凡前項費用未列之辦公事務費用屬

之，如文具用品、紙張、資訊耗材、資料夾、郵資等。 

第 五 條 邀請國外講者補助原則： 

一、國外講者每人每年受補助以一次為限。 

二、補助時間以七天以內為原則，來台演講且停留時間五天以上者，應至少包括

兩次公開演講，如特殊需要，最多以十四天為限，公開演講或公開討論合計

應至少十小時。 

第 六 條 經費核銷及結案： 

各單位得於學術研習(討)會補助申請簽准後，先行向會計室申請借支並依規定支

用，俟研習(討)會結束，應於一個月內將相關資料(含實施計畫)裝訂成冊，連同

結案報告送人事室存查，並檢齊原始憑證，依本校經費核銷程序辦理核銷(未繳交

報告者，經費追回)。 

第 七 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得配合該年度預算辦理。 

第 八 條 本辦法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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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學術研習(討)會補助申請書 

一、基本資料： 

舉 辦 單 位  申請日期  

學術研習(討)會 

名 稱 
 

主 講 人  國   籍  現   職  

舉 辦 目 的  

舉 辦 時 間  舉 辦 地 點  

舉 辦 方 式  

參加對象及人

數 
 申 請 經 費 總 額  

申 
 
請 
 
程 
 
序 

舉  辦  人  簽  章 單 位 主 管 評 核 及 簽 章 教 務 主 任 評 核 及 簽 章 

   

人 事 室 會 簽 會 計 室 會 簽 校 長 核 示 

預算金額：________________元 

已核定金額：______________元 

  

說 明 

1.依據「本校舉辦學術研習(討)會補助辦法」辦理。 

2.申請單位於研習(討)會前將本申請書連同計畫(含議程、經費概算)及演講者之個人基本資料，按照

行政程序審核後，陳校長核示後辦理。 

3.經費依本校經費核銷程序檢據報銷。 

4.研習(討)會結束一個月內將相關資料裝訂成冊，連同結案報告送人事室存查，未繳交報告者，經費

追回。 

5.應以校內教師為主要參加對象，亦即參與教師占總出席人數應達 50%以上。結案報告請註明總參與

人次及校內教師參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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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習(討)會日程表 

日期 時間 研習(討)會內容 
主持人/ 
演講者 

地點 

  
 
 
 
 

   

  
 
 
 
 

   

 
 
 

 
 
 
 
 

   

 
 
 
 

 
 
 
 
 

   

 
 
 

 
 
 
 
 

   

 
 
 

 
 
 
 
 

   

備註 請一天填寫一張日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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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專家學者簡歷（演講者、分組教師、主持費） 

項目 姓名 簡 歷 
本次研習(討)會 

工作內容 
支領金額 

  
 
 
 
 

   

  
 
 
 
 

   

 
 
 

 
 
 
 
 

   

 
 
 
 

 
 
 
 
 

   

 
 
 

 
 
 
 
 

   

備註 
請檢附： 
1.專家學者之個人基本資料。 
2.領據。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文件編號：3-270-605 
訂定單位：人事室 

版次：20241125 
頁數：第 4 頁/共 4 頁 

 

四、經費預算表 

項目費用 內 容(單價*數量) 小 計 補助標準 

業

務

費 

  
 

(一)講座鐘點費 
1.外聘國外專家學者：依據行政院「各機關聘請國外顧
問、專家及學者來臺工作期間支付費用最高標準表-報酬
項目」辦理。 
2.外聘國內專家學者：每小時上限2000元。 
3.外聘講座助理：按同一課程講座鐘點費1/2計列。 
4.校內教職員每小時上限1000元。 
(二)主持費、引言費：每人次1000-2500元，校內教職員
不得支給。 
(三)出席費：每人次1000-2500元，校內教職員不得支給。 
(四)諮詢費、輔導費、指導費：得比照出席費編列，校
內教職員不得支給。 
(五)交通費： 
1.外聘國內專家學者及參加人員，國內交通費檢據核實
報支。 
2.外聘國外專家學者來台機票及國內交通費核實報支
(含外匯手續費並附相當旅行社同業公會開執之收據)。 
(六)生活費(限國外專家學者)： 
依據行政院「各機關聘請國外顧問、專家及學者來臺工
作期間支付費用最高標準表」辦理。 
(七)保險費：核實報支。 
(八)膳宿費：午、晚餐每人每餐單價上限120元。 
1.辦理半日者：每人膳食費上限140元。 
2.辦理1日以上者： 
（1）參加對象為校內人員者，辦理期程第一天(包括一
日活動)不提供早餐，每人每日膳食費上限 280 元，第二
天起每人每日膳費上限 340 元。 
（2）應業務需要辦理，且參加對象主要為本校以外之人
士者，每人每日膳費上限 500 元。 
（3）辦理國際性會議、研討會（不包括講習、訓練及研
習），每人每日膳費上限 1000 元。 
3. 參加對象及演講者每人每日住宿費以國內出差旅費
報支要點規定之標準為上限。 
辦理國際性會議、研討會（不包括講習、訓練及研習）
國外顧問、專家及學者每日住宿費上限為4500元，如於
膳宿費外再支給國外顧問、專家及學者其他酬勞者，其
支用費用總額不得超出行政院「各機關聘請國外顧問、
專家及學者來臺工作期間支付費用最高標準表」規定。 
(九)印刷費：檢附承印廠商發票核實報支。各種文件印
刷應以實用為主，力避豪華精美，並盡量先採光碟版或
網路版方式辦理。 
(十)資料蒐集費：上限30,000元，檢附廠商發票核實報
支。 
(十一)場地使用費：校外場地租借選擇優先順序依「教
育部及所屬機關(構)辦理各類會議講習訓練與研討(習)
會管理要點」辦理。 

(十二)雜支費：按業務費百分之五編列，凡前項費用未

列之辦公事務費用屬之，如文具用品、紙張、資訊耗材、

資料夾、郵資等。 

  
 

  
 

 
 

 

 
 

 

 
 

 

 
 

 

 
 

 

 
 

 

 
 

 

 
 

 

 

 

 

申  請  總  金  額 元 
 

備  註 申請補助經費標準詳見本校「舉辦學術研習(討)會補助辦法」 

 


